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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9月 1日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78,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5,60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6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2.自行发放对象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铭国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徽县奥亚实业有限公司、甘肃绿色矿产投资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海南嘉
恒百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
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
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20元（含税），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39-7545988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9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孙中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9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3人，代表股份 133,108,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70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26,232,1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74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7人，代表股份 6,876,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6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8人，代表股份 9,530,2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54,16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52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7人，代表股份 6,876,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962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4,381,356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846,609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3,534,747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3、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66,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

反对 3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弃权 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88,4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8%；反对 33,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0%；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2、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064,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

反对 40,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弃权 3,7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86,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71%；反对 40,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5%；弃权 3,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

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韩美云、彭泽宇律师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301327 证券简称：华宝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6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重庆路303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玉谟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代表股份55,21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54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54,703,9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91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510,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8％。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
共65人，代表股份510,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8％。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人，代表股份 510,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8％。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青岛）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8 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01％；反对40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6,7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8.9329％；反对 40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567％；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2.1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75,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54％；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2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72,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4.0969％；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98％。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5％；弃权1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33％；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03％。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

41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9％；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17％；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2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88％。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
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2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88％。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1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40％；反对38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0％；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174％；反对 38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807％；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41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9％；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4,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6.4464％；反对 41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17％；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1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11.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11.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11.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11.0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11.05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43％；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9,0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833％；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9％。11.06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9％；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441％；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1％。11.07 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9％；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441％；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1％。11.08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02,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9％；反对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7％；弃权1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98,80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19.3441％；反对 397,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48％；弃权 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孙志芹、丁双全；3、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3033 证券简称：征和工业 公告编号：2025-053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北京时间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9月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9日15:00。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52号新疆天顺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治平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4人，代
表股份 72,237,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459％。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71,754,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7.1281％；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 120人，代表股份483,7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7％。8.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
（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047,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0％；

反对 16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9％；弃权 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1,5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173％；反对16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952％；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5％。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068,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6％；

反对 1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4％；弃权 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2,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410％；反对1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88％；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02％。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3.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担保事项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舟山天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胡晓玲女士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

决。舟山天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5,856,000股。胡晓玲
女士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880,267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331％；反

对16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595％；弃权2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8,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331％；反对161,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595％；弃权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赵旭东、郑馨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临时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天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9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出具的《关于
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获悉南一农集团因自身资金安排和偿债需
要于 2025年 9月 8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了所持公司股份 12,980,000股
（股票来源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
本次权益变动后，南一农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14.09%降至13.09%，本次变
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触及1%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股份性质

南一农集团

杨寿海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红太阳

上升□ 下降√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宝塔路269-275号

2025年9月8日

南一农集团因自身资金安排和偿债需要在 2025年 9月 8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了所持公司股份12,980,000股（股票来源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本次权益变动后，南一农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14.09%降至13.09%，本次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减持股数（股）

12,980,000
12,98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2,924,731

9,643
182,934,374
182,934,374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4.09%
0.001%
14.09%
14.09%

0

000525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9,944,731

9,643
169,954,374
169,954,374

0

减持比例

1%
1%

占总股本比例

13.09%
0.001%
13.09%
13.09%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注：以上涉及股本比例的计算，总股本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1,298,027,341股
进行计算；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2、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3、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南一农集团
减持其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取得的股份无需预先披露减持计划。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
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5、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1、南一农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中国结算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3、中国结算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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